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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学院 2024-2025-2 学期学生转专业实施方案

根据《德州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商学院制定转专业

工作实施方案如下：

一、组织领导

成立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组长与成员职责，负责统筹、协调转

专业各项工作，确保工作公平、公正、有序开展。

二、宣传指导

（一）转出学院

1.政策解读

向学生详细解读转专业政策，涵盖条件、时间、流程等关键信息，引

导学生谨慎决策。

2.宣传引导

多渠道展示商学院优势，同时客观介绍其他学院特色，助力学生全面

了解各学院情况，理性选择。

3.咨询服务

举办咨询会，邀请多方人员提供咨询建议；设立热线、邮箱，提供个

性化指导，分析专业前景与课程设置。

4.沟通跟踪

与转入学院密切沟通，协同解决问题；跟踪转专业学生情况，及时提

供帮助。

（二）转入学院

1.专业推介

通过多种渠道展示学院优势与专业前景，邀请专家、校友分享经验，

增强专业吸引力。

2.咨询辅导

设立咨询点或热线，由专业教师、辅导员提供咨询，给予个性化建议。

3.衔接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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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转专业学生需求，制定课程衔接计划，开展课后辅导辅导答疑。

4.反馈跟踪

与转出学院保持联系，解决问题；跟踪学生融入情况，确保顺利适应

新专业。

三、报名对象及要求

（一）报名对象

我校大一（2024 级）、大二（2023 级） 普通全日制本科在校学生。

（二）报名要求

符合《德州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规定的转专业条件。

四、接收转入专业名称及名额

（一）转入专业名称

1.大一年级可转入专业

国际经济与贸易、国际经济与贸易（数字贸易）、工商管理、会计学、

数字经济。

2.大二年级可转入专业

国际经济与贸易、国际经济与贸易（数字贸易）、工商管理（校企合作）、

会计学、市场营销（数字营销）。

（二）转入名额

各年级、各专业接收转入人数不超该专业当年招生人数（不含未报到

学生）的 30% 与累计已转入人数之差，以教务处审定为准。

五、考核形式与要求

（一）指导原则

遵循品学兼优、专业特长原则，综合考量学生学习基础与兴趣特长，

学习基础和面试成绩各按 50% 计入总分。学习基础依据已修课程智育成绩

排名，面试考察兴趣、潜力与综合素质。

（二）总成绩构成及计算办法

1.总成绩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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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成绩 = 学习基础成绩（满分 50 分）+ 面试成绩（满分 50 分）。

2.计算办法

（1）学习基础成绩考核（满分 50分）

学习基础成绩由转出学院提供成绩单和原所在班级累计智育成绩排

名，转出学院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。原所在班级累计智育成绩排名

折算成学习基础成绩方法（见表 1）。

表 1 原所在班级累计智育成绩排名折算成学习基础成绩方法

原所在班级累计智育成绩排名 折算成学习基础成绩（分）

前 10%（含） 50

前 10%-20%（含） 45

前 20%-30%（含） 40

前 30%-40%（含） 35

前 40%-50%（含） 30

50%以下 25

（2）面试环节及成绩计算（满分 50分）

①面试小组成员

学院组建面试小组，成员包括工作小组成员与专业教师。

②考核内容

考核内容含思想政治表现（学生所在学院提供书面证明，是否存在各

级各类违纪行为）、转专业动机、专业认识、基本素质、特长获奖等。

③成绩计算

面试小组成员对面试学生进行量化打分（满分 50 分）。

六、录取原则

（一）录取规则

按总成绩从高到低录取至核定名额满。总成绩相同且超出录取名额时，

面试成绩高者优先；若两项成绩均相同，由面试小组根据综合表现投票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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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最终录取人选。参加考核但自愿申请放弃转专业的学生，根据其申请学

院将取消其转专业资格。

针对大一新生，第一学期申请转专业且无已修基础成绩和智育成绩排

名，其总成绩=面试成绩×2。

（二）学生有以下情况者，不予录取

1.转专业过程存在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行为。

2.不参加学院组织的考核，无故缺考。

3.经面试小组提议、转专业工作小组认定，该生的学习能力不足以完

成转入专业的学业任务。

4.总成绩低于 60 分。

七、公示和上报

学院依据考核成绩确定拟录取名单，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，无异议

后报教务处。

八、公布转专业名单

学校审议并通过转专业学生名单，公布转专业名单后，通知相关学生

办理相关手续并进入转入学院学习。

九、其他

学生转入新专业并完成相关档案转接手续后，按转入专业的教学计划

安排学习，完成转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所有课程及实践教学环节学

分方可毕业。

转专业学生在原专业已修读课程，可根据学校学分互认相关文件要求

申请学分互认。

本方案由商学院负责解释，其他未尽事宜以《德州学院学生转专业管

理办法》（德院政字〔2023〕54 号）为准。

商学院

2025 年 5 月 22 日


